

现场踏勘确认函


我公司于2026年  月  日授权 (踏勘人员姓名)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代表我公司对               项目的现场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并确认，对现场具体情况、注意事项充分知晓并同意，对标的资产的全部现状(包括但不限于名称、数量、规格型号、完整性、品质、瑕疵、新旧程度、边界划分、资质要求、转运要求、披露公告内容等情况)充分了解并自愿接受，在充分了解、接受、知悉、同意的基础上选择参与本项 目。在递交受让申请后，不以不了解本项目或标的资产有瑕疵为由撤销参与申请、退还标的资产、拒付交易价款、拒付履约保证金或拒付服务费等。







意向受让方(盖章):
2026 年  月  日

已确认该公司委托的踏勘人本人到场参与踏勘活动。


委托方(盖章)：
2026年  月  日
















